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日  期：102年10月16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一.教務處(p1)
      (一)教學組
1.10/28、10/29辦理國高中模擬考試。
2.10/16至12/18杞昭安老師帶領國北教大大四11名學生至校實習。
3.本學期油畫及陶藝課程結案(10月底及11月初)。
4.新聘教師助理訂10/17報到，俟服務班級底定後公告周知。
(二)註冊組
註冊檢討會議中確認往後辦理註冊日時，早上的學校日活動盡量在11時45分前結束，並將註冊時間提早至12時30分開始。另若家長有特殊原因無法在表定的時間內前來註冊，則必須在註冊日後一星期內補辦手續。
(三)資設組
報告事項
1.2樓電腦教室電腦的重整與安裝
2.報廢電腦的處理
待辦事項 
1.新電腦的配置與裝設
2.汰換後的電腦報廢等事宜
(四)出版組
報告事項
1.102.09.28饒宜靜、黃靖騰同學參加點字比賽。
2.102.10.03驗收第二批高中職點字教科書。
3.慶祝校慶-北明叢書邀稿-請各處室踴躍投稿(10月底截稿)。
待辦事項
1.102-1教科書結帳。
2.102.10.24聽障學生國語文競賽（參賽同學：黃靖騰、邱泓傑）
   二.學務處(p1-2)
1.10/18(周五)辦理優良學生投票，請踴躍投票。
2.10/19(周六)參與台北市大安區青工會舉辦的「用心看花博」關懷盲胞公益活動
3.10/31、11/01辦理本屆畢業生校外教學活動，10/25(周五)將舉行說明會。
   
     三.總務處(p2)
        1.有關日前教育局來函要求學校提供同仁停車收費一案，經與鄰近相關學校聯繫結果，目前因多所學校教師會對此方案有不同見解，為求謹慎先行擬定停車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及管理辦法草案，待後續確立後於校務會議中提出討論。
2.近來校區內有發生數起物品遺失的情形，調閱監視畫面有錄到可疑人士進出，為確保校內財產安全請各處室對所屬物品財產善盡保管責任，，同時發現有可疑人士出入時隨時提高警覺並要時向警衛室或總務處反映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3.102年度校園無障礙改善工程校門口斜坡道整修已於1014完成驗收，後續另一案電梯、游泳池與校門口樓梯無障礙設施改善，預計於近期內進場施作，已要求承商儘量利用假日施工將影響降至最小並加強工區安全防護。
  【校長指示】：工期公告周知。
4.請各處室同仁對年度財產盤點預作準備，所屬管轄之財產如已達報廢年限且不堪使用，於盤點後彙整提出報廢申請。
5.員工薪津(房租津貼、實物代金)免稅申報表案-填表說明惠請人事室協助。

     四.實輔處(p2-3)
        (一)輔導組
已辦事項：
10/3性別平等重點學校群組會議
10/5、10/11家長成長團體第一、二場
10/09性別平等電影研習1
10/14第二次性別平等會議
10/7、10/14新生小團輔兩場
待辦事項：
10/16女生的大小事
10/23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11/15全校家庭教育季生命教育宣導
11/27性別平等電影研習2
11/8家長成長團體3
(二)實習組
已辦事項：
1. 10/7新課剛修正會議3
2. 10/11職業態度講座
待辦事項：
1.實習及職業課程規劃
(1).11/7實習商店營運。
(2)11/15按摩模擬考。
2.生涯媒合與探索：10/17職業態度講座-表藝班美容講座。
3.新課綱後續修訂工作
4.特教科需求之學生作品

    五.視資中心
       「優質學校」研習心得分享－－略
 
     六.人事室(p3.)
        依臺北市政府函轉：有關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及上課之規範，係給予公教員工及學生採行相關災害預防措施，因天然災害發生停班停課之情形，係依「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之停班停課登記，非屬「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訂之法定假別，有該停班停課之重點在於災害預防處理，而非放假。檢附「臺臺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中以下學校因應上班後發布下午停止上課之學童照護配套措施」。
         (詳附件)

    七.會計室

陸.討論事項：
    一.本年度校慶慶祝活動籌備會草案（學務處）—
      【討論】：略
       【決議】：1.校慶籌備會邀家長會與會。
2.以「感恩、溫暖（感恩音樂活動）」為主題，並於校慶當天邀請長期贙助本校培養「音樂人才」之善心人士與會。
3.活動項目確定後，請學務處擬定工作分配表。
     二.本校102學年度第1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實輔處）—宣導活動訂10/24早上07：50-08：30在3樓會議室舉行，請全體教職員工準時與會。
        【決議】：請人事室協助公告周知。

柒.指示與結語：
    1.社會善心人士捐款本校「培養音樂人才（學生）」案，先擬定「捐款使用申請」執行。
     2.教育部補助款(職輔員補助款申請案)之公文原則由資設組承辦之。
     3.士林區視導會議-督學指示：
(1).各國小持續宣導「防齲」計畫
(2).「差異化、多元化」等研習達成率100%(教師需全程參加)。
(3).利用各集會、研習宣導及學校網頁連結：教育部網頁宣導專區「國中活化列車教學影片」並於103年1月及7月陳報成果。
(4).518專案-中等學校教師專業能力研習5堂課於102年12月15日前之達成率，請教務處注時效。
(5).加強狂犬病、腸病毒等各項防疫宣導。
       (6).各處室若有處理「民眾陳情(1999台市長信箱案)」案請陳核後函報教育局時亦通知督學。
       (7).局長若有訪視學校或參與各項活動時亦請告知主管科及督學。
       (8).「各項集會」或「獎勵學生」應避免提供含糖飲料。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拾.附件
    1.因應上班後發佈下午停止上課之學童照護配套措施
     2.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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